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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「隔早起，猶太人鬥陣計謀，咒誓若無刣死保羅毋食毋飲。有
四十外個人參加此個陰謀。」（23:12-13） 
Ø 在公會會議結束後，民眾的情緒還沒平息，因此，他們密
謀要殺死否則決不甘休。 

Ø 這裡提到超過 40人參與這個陰謀，可見保羅以及其教導
引發強烈地反對。 

Ø 就如 21:38所提到的叛亂，當時社會動蕩不安，使得刺殺
這樣的暴力行動是常見的。 

Ø 這些猶太人是出於對其信仰的虔誠與宗教狂熱，他們發誓
禁食的行為，可見他們是抱著服事上帝的熱忱全心投入這

場謀殺行為。 
u 「𪜶去見祭司長及長老，講：『阮已經咒重誓，若無刣死保羅
攏毋食！現在恁及議會著要求指揮官導保羅來互恁，假做欲

較詳細查問伊的案件；阮會準備好勢，佇伊到遮以前給伊刣

死。』」（23:14-15） 
Ø 行動之前，他們去見祭司長和長老，表明他們想要殺死保
羅的誓言與決心，再次證明他們的虔誠。 

Ø 排除在 23:9 中法利賽人不願意將保羅定罪，這裡可能僅
限於撒都該派的人。 

Ø 透過公會（議會）要求指揮官將保羅帶到公會法庭，理由
是再仔細調查保羅，實際上是要埋伏在路上殺他。 

u 「保羅的外甥聽著此個埋伏的陰謀，就入去兵營給保羅講。」
（23:16） 
Ø 只有這節提到保羅的外甥偶然聽到這個陰謀，可能用親人
的名義，趕緊進入兵營警告保羅。 

Ø 保羅的外甥能夠進入兵營的原因，可能是保羅還沒真正被
定罪，只是保護性的「收押」而已，也可能保羅是公民，

按當時羅馬慣例是接受其親友探視的。 
u 「保羅就請一個軍官來，給伊講：『請導此個少年人去見指揮
官，伊有代誌欲給伊報告。』」（23:17） 
Ø 「少年人」原文這個字指的是 20-40歲的青年，也有人認
為是 22-28歲的青年。 

Ø 保羅請軍官帶外甥去見指揮官，向他報告有人密謀埋伏謀
殺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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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「軍官就導少年人去見指揮官，講：『彼個犯人保羅叫我來，
要求我導此個少年人來見你，因為伊有代誌欲給你講。』」

（23:18） 
Ø 「叫我來」表達保羅與軍官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。 
Ø 軍官為何會聽保羅的要求，很可能這位軍官不是羅馬公民，
社會地位與階級低於保羅。 

Ø 軍官清楚地向指揮官表達保羅要求帶少年人來見他，因為
有事要稟報。 

Ø 軍官稱保羅為「犯人」，保羅把這個稱謂是為榮譽徽章，
彰顯他服事基督，並且因此而受苦（腓 1:3; 門 1, 9） 

u 「指揮官牽伊的手去邊仔問伊：『你有什麼代誌欲給我報
告？』」（23:19） 
Ø 指揮官將青年牽到一旁私下談話，可能察覺到事情相當敏
感，特別是他對於猶太人內部紛爭的警覺性。 

u 「伊講：『猶太人已經講好勢，假做欲閣較詳細調查保羅的案
件，欲請你明仔載給伊送去議會。請你毋通聽𪜶的話，因為有

四十外個人埋伏啲等伊。𪜶咒誓，若無刣死保羅毋食毋飲。現

在𪜶攏準備好勢，啲聽候你允准。」（23:20-21） 
Ø 少年人將猶太人的計謀照實完全報告給指揮官。 
Ø 在報告中，少年人強調「準備好勢」，意味著祭司和長老
已經同意猶太人的請求，明天就會向指揮官提出將保羅送

到議會的建議。 
u 「指揮官就吩咐少年人講『毋通對人講你有報我知此項代誌』，
然後叫伊轉去。」（23:22） 
Ø 指揮官行事果斷，請少年人回去，並交代不要讓其他人知
道他有向指揮官報告。 

u 「指揮官叫兩個軍官來，給𪜶講：『去準備步兵兩百個，馬兵七
十個，及攑槍的兵兩百個，通佇今暗九點出發去凱撒利亞。閣

去準備馬互保羅騎，護送伊安全到腓力斯總督遐。』」（23:24-25） 
Ø 在此，保羅結束在耶路撒冷的審判，慢慢移師到凱撒利亞。 
Ø 指揮官認爲事不宜遲，因此連夜要求兩位軍官去帶著總共

470名士兵組成護衛隊，護送保羅安全離開耶路撒冷，前
往凱撒利亞。 

Ø 這樣的大陣仗保護保羅，凸顯了羅馬公民身份的關鍵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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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「指揮官就寫一張批按呢講：『克勞第‧呂西亞給總督腓力斯
閣下請安。此個人互猶太人掠去，啲欲互𪜶刣死的時，我一下

知伊是羅馬公民，就帶兵去給伊救。』」（23:26-27） 
Ø 腓力斯是當時猶太行省的總督，羅馬史學家塔西佗對他的
評價是「他以奴隸的心智，行使其君王的權力，盡顯殘暴

與慾望。」 
Ø 這說明了指揮官呂西亞為何那麼慎重其事地陳述所發生
的事，卻很明顯地顛倒事件的發展順序，保羅是先被指揮

官抓起來，後來才發現他是羅馬公民。 
Ø 指揮官強調他一聽到保羅的身份之後，立刻帶兵去救他，
實際上是他知道猶太人密謀謀殺保羅的計畫才出兵帶他

來見腓力斯總督。 
u 「我想欲明白𪜶控告伊的理由就送伊去𪜶的議會。我發見伊
互人告是關係𪜶律法的爭論，並無犯著什麼該死抑是著關監

的罪。」（23:28-29） 
Ø 指揮官解釋為什麼要把保羅送到議會（公會），因為他想
知道保羅被控告的理由。 

Ø 從指揮官在信上所寫的，證實了他接受保羅只涉及猶太律
法的問題，從羅馬帝國的法律來看，保羅並沒有犯應該受

死或入獄的罪。 
u 「後來有人給我報告猶太人計謀欲害伊，所以我隨時送伊去
你遐，像時命令告伊的人嘛著佇你的面前給伊控告。」（28:30） 
Ø 指揮官解釋了為何將保羅送到總督那裡去審判，讓控告他
的人親自去到總督面前控告。 

Ø 在這封信中，指揮官極力撇清自己在保羅受審時所犯下的
錯誤，以求自保。 

u 「步兵執行命令，透暝將保羅帶去安提帕底。隔日步兵轉去
營裡，互馬兵繼續護送。𪜶到凱撒利亞，將彼張批提互總督，

嘛將保羅交互伊」（28:31-33） 
Ø 保羅被送到「安提帕底」，這是猶太與撒瑪利亞邊境的小
型軍營，當安全抵達這地方時，意味著路途中沒有遇到謀

殺保羅的人也沒有在險惡地形中遭受到埋伏。 
Ø 當危險性降低時，護衛隊就不需要那麼多人，因此，步兵
撤兵，讓騎兵繼續護送保羅到凱撒利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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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信與保羅一起交給總督腓力斯，這是羅馬帝國的常規。 
u 「總督讀彼張批了，問保羅是叨一省的人，知影是基利家省
的人，就講：『告你的人到位的時，我才處理你的案件。』後

來總督命令將保羅拘留佇希律的公署。」（23:34-35） 
Ø 腓力斯親自閱讀信件，按照當時的慣例應該會出聲朗誦。 
Ø 腓力斯初步問訊保羅，確定他是基利家～大數人，腓力斯
有權交給敘利亞總督，但可能會被質疑不願意行使職權。 

Ø 另外，羅馬法律中是控告者必須親自出庭提出正式指控，
一旦保羅被送回去故鄉的總督，那麼審判更難進行，無法

解決當前的困境。 
Ø 因此，保羅就暫時被拘留在希律的公署，這個地方既是行
政官員的官邸，也是審理案件的法庭。 

u 省思： 
Ø 保羅為自己辯護（22:1），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是透
過自己的生命見證，捍衛自己所受到的呼召以及傳講的信

息是上帝的旨意，並完全符合聖經所記載上帝對悔改的以

色列人的救贖計劃。 
Ø 其家族背景（22:3-5）、個人經歷（22:6-11），其呼召的見
證人～亞拿尼亞（22:12-16），以及自身的見證（22:17-21），
闡明了保羅生命轉變，以及其傳福音給萬民的呼召。 

Ø 見證福音的真理，乃是個人的生命見證以及受呼召經歷故
事，用對方能夠理解的方式，為他們見證「在我們生命裡

面的盼望」。 
Ø 當保羅強調自己的呼召是向外邦人傳上帝的救恩時，猶太
人反對力道大增（22:22），表達在其信仰中包含狹隘的民
族主義，不願意與「他者」分享救恩。 

Ø 有時，我們不願意與人分享救恩，是因為認為上帝是屬於
我們的，而不是自己所排斥的「他者」的。 

Ø 保羅的機智，讓他總是在關鍵時刻透露新的資訊，當指揮
官可能對他施行鞭刑逼供時，他表明自己是羅馬公民的身

分（22:25），當他站在公會面前，透過分化在神學上、信
仰觀點上分歧的兩個群體（23:6）。 

Ø 就如同耶穌告誡所有門徒應該「著親像蛇赫呢靈巧，親像
粉鳥赫呢馴良」（太 10:1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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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. 保羅在該撒利亞受審（24:1-27） 
u 「五日後，大祭司亞拿尼亞及幾若個長老，以及一個叫做帖
土羅的律師來到凱撒利亞。𪜶佇腓力斯總督面前告保羅。」

（24:1） 
Ø 「律師」～當時專業的演說家。 
Ø 五天後，控告保羅的代表～大祭司和長老們，並且包含一
位律師～帖土羅，正式地向腓力斯總督控告保羅。 

u 「保羅一下受召出庭，帖土羅就給伊控告，講：『腓力斯閣下，
因為你賢明的治理互阮享受太平，所施行的多多改革嘛互國

家得著進步。你的德政互阮逐時逐位感謝不盡。』」（24:2-3） 
Ø 帖土羅一開始對腓力斯歌功頌德一番，這是當時法律辯論
的修辭慣例，透過與腓力斯建立良好關係，讓控告案件更

為有利。 
Ø 透過讚美腓力斯「賢明的治理」，讓人享受太平，表達保
羅可能會是破壞這「太平」的元兇。 

Ø 對腓力斯所做的改革讓國家進步，帖土羅表達猶太人的感
激，這不只是可能對腓力斯的諂媚，而是當時撒都該派的

人相當依賴羅馬的支持。 
u 「我毋敢耽誤你傷久，求你寬容來聽阮簡要的申訴。」（24:4） 

Ø 「毋敢耽誤你傷久」表達期待用更簡要的申訴，這是相當
常見的修辭手法，表達承諾不再耽擱審判官。 

Ø 「寬容」乃是基於仁慈或理性而甘願超越法律嚴格界線的
胸襟，暗示著帖土羅認為依循嚴格的法律程序恐難定保羅

的罪，期待腓力斯可以用「和平與秩序」來審判此案。 
u 「 阮看此個人是一個危險人物，佇全世界的猶太人中間作亂，
是拿撒勒黨的首領。伊想欲污染聖殿，阮就給伊掠起來。你親

身審問此個人就會明白阮控告伊一切的代誌。」（24:5-8） 
Ø 帖土羅直指保羅是「危險人物」，因為他在耶路撒冷煽動
「異端」是「拿撒勒黨」的首領。 

Ø 另外又控告這些人都想「污染聖殿」，也就是褻瀆聖殿。 
Ø 前面兩項的指控都足以判處保羅死刑，因此他審判的結果
對他很重要。 

Ø 帖土羅懇請腓力斯親自「審問」保羅，從當事人口中去查
明所有的指控細節。 



2025台北東門教會查經班～使徒行傳  葉志達牧師 
 

 166 

u 「在場的猶太人嘛攏支持此個控告，講事情確實是按呢。」（24:9） 
Ø 當場的猶太人，也包括猶太當局者都強調「事情確實是按
呢」，證明帖土羅所說的皆屬實。 

u 「總督對保羅示意，叫伊發言，保羅就講：『我知你佇本國判
案真多年，我願意佇你面前為著家己辯護。』」（24:10） 
Ø 當總督腓力斯示意保羅發言，保羅提出了他對腓力斯的看
法認為他是可以信任的，所以願意在他面前為他自己辯護。 

u 「你調查就會明白，對我上耶路撒冷敬拜到今仔日只有十二
日。 」（24:11） 
Ø 保羅強調自己才上耶路撒冷 12日，根本來不及「組織犯
罪」，怎麼可能帶領人「作亂」呢？ 

u 「猶太人並無看著我佇聖殿及人辯論，嘛無看著我佇會堂抑
是市內煽動群眾。 𪜶嘛𣍐當對你提出現在啲控告我的證據。」
（24:12-13） 
Ø 保羅逐條駁斥他們的控告，他們無中生有，他沒有在聖殿
與人辯論，更不可能在會堂上。 

Ø 因此，他們根本找不到證據來控告保羅。 
u 「不過我著對你承認一項事，就是我照𪜶看做是異端的道路
敬拜阮祖先的上帝，相信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冊所記載的一

切。」（24:14） 
Ø 保羅唯一承認的是他按照「道路」來敬拜「阮祖先」的上
帝，「道路」指的是耶穌基督是彌賽亞。 

u 「我對上帝有囥及𪜶仝款的向望，就是無論好人抑是歹人攏
會對死閣活。」（24:15） 
Ø 保羅與控告者都有同樣的盼望，上帝的恩典是加諸在好人，
也加諸在不好的人身上。 

u 「因為按呢，我對上帝及人攏盡力保持清白的良心。」（24:16） 
Ø 保羅始終追求「清白的良心」，無論是冒犯上帝或或冒犯
人，他都不會隨意去冒犯。 

u 「我離開耶路撒冷幾若年後閣轉去，是提一寡錢欲去救濟同
胞，閣獻祭物。」（24:17） 
Ø 這裡提到保羅在離開多年之後，重返耶路撒冷，並且有募
款一些錢救濟耶路撒冷的貧窮同胞（羅 15:26；加 2:10）， 

Ø 保羅也清楚提到這不只是為同胞提出援助，也是向上帝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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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感恩（林後 8:1-9:15），這也符合「獻上祭物」的說辭。 
u 「𪜶佇聖殿看著我的時，我已經完成潔淨禮啲獻祭，彼時無
群眾，嘛無擾亂，干焦有幾若個對亞細亞來的猶太人佇遐。𪜶

若欲控告我，應該家己來你的面前告我才著。」（23:18-19） 
Ø 保羅認為自己先前完成潔淨禮的獻祭時，沒有受到群眾的
擾亂。 

Ø 而當時有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，他們應該是第一個控告保
羅的，那麼這次的審判應該親自出庭才對。在這，保羅很

有辯論技巧地想要讓這個審判無效，控告者擅自撤回控訴，

這是羅馬法律會嚴懲的行為。 
u 「若無，我佇議會申訴的時，𪜶著指出我有做什麼毋著。只有
一項事𪜶會當給我控告，就是我曾徛佇𪜶中間大聲講：『我今

仔日受恁審判，是為著死人的閣活。』」（23:20-21） 
Ø 他們在公會（議會）時，也必須提出他所做的錯誤，但是
當保羅提出「死人復活」時，他們內部開始分裂。 

Ø 「毋著」原文是「沒有罪孽」，意味著在保羅在宗教上是
潔淨的。 

u 「 腓力斯對此個道路相當清楚，就宣布退庭，對𪜶講：『聽候
指揮官呂西亞來，我才判決恁的案件。』然後腓力斯命令彼個

軍官顧守保羅，互伊有淡薄自由，閣准伊的朋友帶伊所欠用

的物件來互伊。」（23:22-23） 
Ø 腓力斯基本上認同保羅對教會信仰與實踐的定義，並認為
這是猶太教宗教派別的「衝突」。 

Ø 因此，他必須等另外一個控告者出庭～指揮官，因此暫時
休庭，未做出裁決。 

Ø 此時保羅雖然有軍官看守，卻也有一些自由，讓朋友帶所
遣的東西給他，並探望他。 

 
 
 
 
 
 
 


